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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书一式两份 :一份由临沂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备案 一份交莜复查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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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防空行政 法文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临人防罚 〔2021〕 1号

被处罚单位: 临沂中汇地产有限公司

地 址:  监沂市兰山区解放路 88号  邮政编码 :

法定代表人 (负 责人 )∶  周广法 职务: 董事长 联系电话

违法事实及证据:你单位投资建设的中汇广场城市商业

以上事实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

空法〉办法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, 依据

共和国人民防空法)办 法》第四十一条规定、《

如下行政处罚:

处以罚款的,当 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

码到山东财政非税收入收缴代理银行 (工 、农、中、建、华

罚款,也 可以通过山东财政非税统缴平台缴纳罚款,到期不

码: 37130021000019057740 。
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,可 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

六个月内依法向兰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,但本决定不

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,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

(2021)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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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 )银行网点或者网上银行缴纳

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缴款

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,或者在

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逾期不申请

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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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向临沂

止执行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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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书一式两份:一份由临沂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各案 , 一份交被 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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